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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 2023年汕头市地方标准
制修订计划项目的函

市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关于构建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标准体系的若干措施》，推进标准化战略实施，发挥标准

在提升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性、战

略性、引领性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广东省标

准化条例》有关规定，现征集 2023年汕头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

目。有关事项函告如下：

一、立项范围

(一)为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地理标志产品等特殊

技术要求，或者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需要统一技术要求

的，可以制定地方标准。重点支持围绕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十

四五”规划的重点工程需要配套的标准项目。

对一般性工业产品的技术要求，不得制定地方标准。符合市

场竞争和创新发展的需要，可以由市场主体制定的，一般不制定

地方标准。



（二）经复审需修订的地方标准，可申报修订计划项目；

二、立项要求

（一）注重与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协调配套，禁止利用地方标准实施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通等排

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二）申报单位应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立项申请，

确保项目的必要性和先进性。

（三）申报单位应为项目提供必要的组织、人力和经费等保

障，确保项目能顺利进行。

（四）项目下达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项目承担单位应在

项目计划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标准起草、征求意见及技术审查等工

作。因特殊情况确有必要延期的，需向市市场监管局提交书面申

请，批准同意后再行调整。

三、申报程序

（一）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部门本行业领域地方

标准计划项目的申报工作。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

以向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标准化主管部门提出地方标准立项

建议，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立项的，合并重复或相类

似的项目后向市市场监管局提出立项申请。

（二）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填写《2023年汕头市地方标准

制修订计划项目汇总表》，连同《汕头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

目申请书》一并报送至市市场监管局，同时将Word电子版本发

送至邮箱 biaozhh@163.com或粤政易—姚桂云。



四、申报材料

（一）汕头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申请书（一式三份）;

（二）2023年汕头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汇总表（一

式一份）;

（三）标准草案（一式三份）;

（四）标准主要起草单位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复印件（一

式一份）；

（五）标准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的，应提供知识产权证

书复印件及知识产权持有人授权文件原件（一式一份）。

五、申报时间

申报材料受理截止时间为 2022年 10月 30日，以正式提交

书面材料的日期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姚桂云 电话：88547158

邮箱：biaozhh@163.com

地址：汕头市金砂东路 151号 1208室 市市场监管局标准化科

附件：1.汕头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申请书

2.2023年汕头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汇总表

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10月 11日


